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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会使徒—陈述福音[1-2]  

1. 是遵照神的启示[1-2] 

例：十九世纪英国政治家安东尼.古柏 

 

2.有智慧向人传达[1-2]  

 

二.为信仰—持守立场[3-6] 

    1.坚持一贯的原则[3-5]  

       亚流主义—否认耶稣是神 

       亚大纳西 Athanasius 

 

    2.不攀附人的情面[6]  

 

三.受託付—忠於使命[7-10] 

    1.在外邦中作使徒[7-9] 

       彼得—受託,感动—向犹太人 

       保罗—受託,感动—非犹太人 

 

    2.续尽爱心的责任[10] 

 

结论  

    1.清楚呼召 

    2.持守原则  

    3.付上代价  

 


